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LEGAL UPDATE 

March 18, 2025 

韩国企划财政部修订《外汇交易规定》 

韩国企划财政部（下称“企划部”）宣布其将部分修订《外汇交易规定》，且修订后的

《外汇交易规定》于2025年2月10日起施行（企划财政部公告第2025-4号）。 

 

I. 主要修订内容 

1.  完善、简化了支付程序 

此前受到单独规制的境外移居费用、在外同胞财产转出程序，现已分别被整合至居

民、非居民或外国居民支付程序。据此，企划部修订了有关境外移居费用、在外同胞财

产转出程序的原有条款（第 1-2 条、第 2-3 条、第 4-3 条、第 4-4 条、第 4-6 条、第 4-7

条、第 5-11 条、第 7-8 条、第 7-9 条、第 9-5 条、第 9-43 条、第 10-11 条）。 

 

2.  缩小了“逾期付款等方式”的申报对象范围 

在货物进出口时货款支付方面，企划部简化了进口企业对韩国银行的申报义务，即，

每笔合同金额超过 10 万美元，且进出口货款的收取和支付时间自物品装船起超过 1 年

时，才负有申报义务。此外，韩国《对外贸易法》项下的船舶、铁路等产业设备被排除

在申报对象范围之外，与之相应的进出口履行义务也被取消（第 5-8 条、第 5-9 条）。 

 

3.  简化了海外直接投资申报及事后管理程序 

本次修订将可在 1 年内进行事后申报的海外直接投资金额标准，从 5 万美元调高至

10 万美元，但此时相关管理程序适用指定外汇交易银行制度。另外，无论投资于何种行

业，只要投资金额在 300 万美元以下，即可免除年度业绩报告义务。并且，海外本地法

人对其子公司、孙公司变更投资金额或进行清算的情形，未被列于海外直接投资内容变

更申报对象（第 9-1 条、第 9-5 条、第 9-9 条、第 9-39 条）。 

 

4.  完善了海外分支机构的设立、运营及事后管理方案 

通过本次修订，公司可以自由地设立韩国境外分支机构和办事处，但同时要求指定

外汇交易银行对此进行监督与管理。此外，本次修订废除了以往针对海外分支机构的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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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核算制与非独立核算制的区分，并免除了海外分支机构提交结算财务报表及其附属文

件之义务（第 7-14 条之 2、第 9-16 条、第 9-18 条、第 9-19 条、第 9-20 条、第 9-23

条、第 9-25 条）。 

 

5.  扩大了韩国国内进口信用证范围、增加了抵销申报例外事由等 

涉及进口收购贸易融资的银行借款也被归入国内进口信用证范围内，且不再将其视

作外汇稳健性负担金征收对象。另外，国内海运代理商代理外国船舶公司收取的船舶租

金与其所支付的运营费用进行抵销后，对国外船舶公司支付或收取款项的，未被列入抵

消申报对象范围（第 1-2 条、第 2-1 条之 2、第 2-11 条之 2、第 4-8 条、第 5-4 条、第

5-6 条、第 7-34 条）。 

 

II. 实务启示 

鉴于超期支付、海外直接投资以及海外分支机构等领域的主要申报、报告义务等已发生

变更，各相关企业有必要参考本次修订对于相关业务是否属于申报、报告对象所规定的相关

修订内容，以确保企业合规运营。 

 

*    *    * 

韩国太平洋律师事务所在外汇事前合规诊断、代理外汇申报、外汇综合咨询、应对外汇检查及调

查等外汇相关领域积累了丰富的业务经验和专业知识，且在外汇合规咨询领域拥有卓越的专业性

和丰富的实践经验。本事务所基于此可以为客户提供量身定制的实务可行性解决方案。 如果您

对此有任何疑问，请随时垂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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